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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关于加快建

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43号）、

《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国科发政

〔2022〕214号）、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优化调整广东省科

技报告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科函资字〔2021〕194 号），参照

《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科技报告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国科发创〔2016〕419号）、《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办

法》（国科发计〔2013〕61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推动市科技计划

科技报告的呈交、保存、管理和服务等规范化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技报告是描述科研活动的过程、进展和结果，并

按照规定格式编写的科技文献，包括科研活动的过程管理报告和

描述科研细节的专题研究报告。对于项目承担单位须呈交科技报

告的相关要求应当通过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予以明确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州市科学技术局（以下简称市科技

局）立项的市级科技计划竞争性前资助项目和定向组织前资助项

目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四条 市科技局负责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的总体部

署和统筹协调，主要职责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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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制定相关政策文件，逐步将科技报告工作纳入市科技

计划项目管理，指导、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要求开展科技报告工

作，推进科技报告的规范管理和开放共享；

（二）交由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的日常管

理，负责科技报告系统平台对接维护等工作，组织开展科技报告

业务宣传培训。

第五条 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日常管理工作交由专业服务

机构承担，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开展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的接收、审核、保存、管理

等日常工作，按要求将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数据汇交至省科技报

告服务系统；

（二）协助开展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业务宣传培训工作；

（三）对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产出进行统计分析，推动市科

技计划科技报告资源的开发利用。

第六条 市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应充分履行法人责任，切

实做好本单位的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，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将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纳入本单位科研项目管

理，并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；

（二）组织本单位相关人员参加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培训，

督促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规范撰写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，统筹协

调项目各参与单位共同推进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本单位所承担项目的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格式、

内容、密级等审核工作，并及时呈交市科技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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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市科技计划项目负责人应按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

相关规范，根据科研任务书要求按时保质完成市科技计划科技报

告，并对内容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三章 工作要求

第八条 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可以作为市科技计划项目产

出成果形式之一，包括进展报告、专题报告和最终报告三种类型。

第九条 市财政科技经费支持额度为 100万元（含 100万元）

以上的采取竞争性前资助和定向组织前资助方式的技术研发类项

目，须提交“最终报告”，作为项目验收结题的必要材料；其他

市科技计划项目，可结合实际在项目结题验收环节自行提交市科

技计划科技报告，作为项目成果之一。

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应按《科技报告编写规则》（GB/T

7713.3-2014）、《科技报告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》（GB/T

30534-2014）、《科技报告编号规则》（GB/T 15416-2014）等相

关国家标准撰写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，提出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

密级和保密期限、延期公开及延期公开时限。

（一）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使用范围原则上应标注“公开”，

需要发表论文、申请专利、出版专著或涉及技术秘密的，可标注

为“延期公开”。需要发表论文的，延期公开时限原则上在 2年

（含 2年）以内；需要申请专利、出版专著的，延期公开时限原

则上在 3年（含 3年）以内；涉及技术诀窍的，延期公开时限原

则上在 5年（含 5年）以内。论文发表或专利申请公开后，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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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应及时公开。

（二）非涉密项目科技报告如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等

相关内容，应进行脱密处理。涉密项目科技报告按照国家、省和

市相关规定另行处理。

（三）签署《科技报告承诺书》。

第十一条 项目承担单位负责审核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的

格式、内容、密级并呈交市科技局，确保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内

容真实完整、格式规范。

第十二条 专业服务机构对呈交的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进

行规范性审核，对未获通过的报告退回修改；对通过审核的市科

技计划科技报告进行统一编码、分类编目、主题标引和全文保存，

通过“广东省科技报告服务系统”向社会提供共享服务，并定期

对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。

第十三条 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存在抄袭、数据弄虚作假等

学术不端行为的，市科技局将相关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纳

入科研信用记录并依据相关规定向社会公布。

第四章 权益共享

第十四条 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按照“分类管理、受控使用”

的原则，通过“广东省科技报告服务系统”面向社会开放共享，

并与“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”实行互联互通。

第十五条 “延期公开”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全文实行授权

受控使用。延期公开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的延期公开时限到期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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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自动公开。如需延长公开时限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在到期前 30

日内向市科技局提出书面申请。

第十六条 在保密期限内的涉密科技报告的使用按照国家

有关保密规定执行，解密后按公开科技报告管理和使用。

第十七条 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使用者应严格遵守知识产

权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在论文发表、专利申请、专著出版等工作中

注明参考引用的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，确保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

完成人的合法权益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广州市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科研项目或社会资

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有效期 5年。

本办法实施后验收的市科技计划项目的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呈交

规则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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